


关于征集2025年应急管理
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应急管理局，省应急标委会各成员单位，省厅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推进应急管理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健全应急管理地方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技术支撑作用，深入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及我省实施办法。根据《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2025年度省市两级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和标准体系建设项目立项指南的通知》和《湖北省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鄂应急发〔2021〕1号），现就2025年应急管理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征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一）安全生产标准。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行业企业重大事故灾难防治和安全技术规范、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规程、隐患排查治理、安全风险预警相关标准，化工园区安全、化工过程安全、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技术要求，安全生产数字化规范，其他安全生产有关标准。
（二）防灾减灾救灾标准。地震和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现场规范，水旱灾害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规范，森林消防专业防扑火队伍建设和森林消防器械配备要求，救援装备和救灾物资品种和质量要求，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监测预警、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自然灾害综合减灾能力评估技术指南，其他防灾减灾救灾有关标准。
（三）综合性应急管理标准。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要求、应急资源调查规范、应急指挥技术规范，应急管理信息化技术规范等。
（四）其他应急管理标准。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需要制定的其他技术规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以及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立项指南要求，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报项目不予立项：一是超出“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范围的；二是同一标准化对象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三是涉及工业产品及其检验方法、生产加工、流通等领域的项目；四是涉及投资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审批、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评比达标表彰及经营主体评估评价等方面的项目；五是仅用于约束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系统内部工作要求、管理规范的；六是与法律法规规定相冲突，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不协调的；七是妨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市场准入和退出，影响经营主体公平竞争的；八是《地方标准制定负面清单》动态调整过程中规定的其他不予立项的情形。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项目应符合全省应急管理事业发展需要，突出公益属性、技术属性和地方属性，做好项目预研和查新工作，充分分析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经济社会效益、国内外技术发展方向和水平等，统筹考虑项目的编研人员、经费保障及标准实施宣贯等。地方标准不得违反或低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上位标准的相关要求。
（二）湖北省应急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作为归口单位，负责组织本专业领域内地方标准的征集、遴选和推荐工作。禁止利用地方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三）申报项目涉及多个部门管辖的，申报单位应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并形成一致意见，由一个部门归口管理。
（四）一项标准起草单位不应少于2个，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应当广泛吸收业内有影响力的机构和专家参与标准起草工作。标准项目立项计划下达后，标准名称、起草单位不得擅自调整、变更。起草单位应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五）一个独立问题尽可能用一项标准解决，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可提出系列标准。减少标准项目的重复申报，技术评审专家组认为没有必要或者短期内不可行的项目，原则上1年内不受理重复申报。
（六）省地方标准属于公共、公益类标准，发布后免费公开并向全省推广实施。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内容涉及专利使用的，牵头起草单位应当与专利持有人沟通并取得同意，地方标准一经发布视为专利持有人放弃因地方标准实施产生的知识产权主张。
三、申报方式
（一）申报材料：
1.《湖北省应急管理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附件1）；
2.《湖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表》（附件2）；
3.地方标准草案（应按照GB/T 1.1-2020要求编写，详细列出标准的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至少编写到二级条目，修订标准的，需说明拟修订内容）；
4.标准查新报告（请联系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免费查询获取，联系人：莫颜君 027-88224152）。
（二）申报方式
申报单位请将一式两份纸质材料交湖北省应急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纸质材料不予退还，请自行备份。材料电子版请发送电子邮箱。申报材料信息填写须真实完整并按要求加盖单位公章，申报材料缺项、填写或盖章不完整，标准草案核心技术要素不明确的一律退回，因材料不实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申报单位承担。
四、立项审查及计划下达
（一）湖北省应急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对申报项目集中评审，材料受理时间截止到7月15日。申报材料提交后，请牵头起草单位做好答辩准备。经评审通过的，报省应急管理厅审核后，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荐立项。
（二）通过立项审查并经公示无异议的标准项目，下达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和湖北省标准化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公布。起草单位要密切关注标准项目计划，做好标准编制工作。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戴东，027-87366811；陈颖，027-63962223。
电子邮箱：122719043@qq.com。
联系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360号2311办公室。

附件：1.湖北省应急管理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
2.湖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表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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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湖北省应急管理地方标准项目建议书

	标准名称
	

	制定/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起草单位
	（不少于2家）

	牵头起草单位
	

	标准起草人
	

	第一起草人姓名
	
	联系电话
	

	第一起草人
有关情况
	对照《湖北省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逐项列明，可附页或简历

	标准项目涉及
行业（领域）
	

	起草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相关业务处室
意见
	








（就标准制定的必要性、标准草案内容的适当性提出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湖北省/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申报表
 
	立项标准名称
	

	制定或修订
	□制定  □修订
	被修订标准名称及标准编号
	

	牵头
起草
单位
（申报
单位
盖章）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固定电话
	

	
	电子
信箱
	
	移动电话
	

	其他
起草
单位
名称
（盖章）
	
参与单位不少于1个。




	归口单位
	

	国际标准分类号（ICS）
	
	中国文献分类号（CCS）
	

	标准性质
	□推荐性     □强制性

	标准类别
	基础 方法 □产品 □安全 □卫生 □环保 □管理 □通用
□其他标准□无

	行业分类
（请参考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填写）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

	标准制定范围符合性
	1.自然条件
2.风俗习惯
3.其他

	项目简介：
（包括范围、主要技术内容、试验方法、性能指标等，介绍项目预研简况，分析其在我省及国内外现状，与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的符合性，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协调性，是否申报专利并提交专利证明，内容较多可另附页。）




	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包括项目的目的意义，围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情况、能够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等进行必要性论证；围绕产业发展情况、技术成熟度、承担单位能力条件、是否有明确的实施监督部门、实现的预期效果、项目预算等进行可行性论证，内容较多可另附页。）



	项目计划：
（包括项目起草、征求意见、技术评审、宣贯实施等计划，项目起草组人员构成，职责分工等安排，以及经费来源和使用计划，内容较多可另附页。）



	项目起止时限：     年    月至    年    月（最长不超过18个月）
起草单位是否有经费保障：    □有    □无
编制经费及实施经费预算（单位：   万元）：



	归口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注：所有起草单位均在首页盖章。此表可根据内容多少调整格式，填写时删除斜体的填写说明。

